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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機關：臺北市政府 

計畫名稱 房屋稅制合理化-合理評定房屋標準價格及房屋現值作業計畫 

辦理情形 

一、 背景： 

為加強保障市民居住權益，落實居住正義理念，並使房屋稅制更合理，擬定109年房屋標準價格

方案，案經本市不動產評價委員會於108年11月25日召開會議審議通過。 

二、 計畫目標：依房屋稅條例第 11條規定，房屋標準價格每 3年應重行評定。 

三、 計畫內容介紹： 

本市109年不動產評價委員會審議通過，自109年7月1日起實施，重行評定重點如下： 

(一) 全國單一自住房屋更輕稅：對於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即家戶)持有全國單一且自住並設立

戶籍的房屋，於課徵房屋稅時，提高持有房屋期間折減其房屋課稅現值為50%，稅基折減上限

提高為新臺幣750萬元。 

(二) 公益性出租房屋比照全國單一自住房屋稅基折減：房屋所有權人將閒置房屋提供包租代管社

會住宅，或公益出租人出租房屋符合月租金收取不超過內政部公告當年度社會住宅包租代管

計畫簽約租金上限者，具有公益性，亦一併通過房屋稅基折減50％及訂定折減上限750萬元。 

(三) 取消5層樓以下房屋設有電梯加價課稅之規定：為提升市民居住品質，及因應高齡化社會及行

動不便者的生活需求，審議通過取消5樓以下設有電梯加價課徵房屋稅的規定。惟屋頂增建之

違章建築，仍維持加價課稅。 

(四) 六年緩漲持續走：經檢視近3年之本市住宅價格指數、營造工程物價指數未明顯下跌，顯見經

濟景氣持平，此次會議決議適用新標準單價房屋仍依照106年不動產評價委員審議通過之緩漲

規劃，避免房屋標準單價與實際造價偏離，以落實量能課稅原則，即110年以新標準單價按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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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111年及112年按9折課徵房屋稅。 

(五) 豪宅定義有微調：考量停車位為基本設施，依不同坪數所需合理車位數有所差別，為了使租稅

負擔合理化，真實反映高級住宅應有的房屋評價及稅負能力，本次修正高級住宅認定標準，於

計算房地總價時，房屋總面積（不含停車位）在80坪以下者，應計入2個停車位價；超過80坪

在160坪以下者，應計入3個停車位價；超過160坪者，應計入4個停車位價。 

(六) 科學化調整地段率：經委外研究蒐集各項可能影響地段率因子，將影響地段率相關環境資料量

化，再利用迴歸分析篩選顯著影響因子，並透過地理資訊相關圖資，結合運用 GIS 及實價登錄

資料，建立地段率評估機制，並由稅務人員實地調查，擬訂地段率提案，並經公告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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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績效 

一、可量化績效 

(一)109年績效：依106年不動產評價委員會通過事項，108年7月1日起房屋新標準單價由7折緩漲為

8折，影響戶數3.4萬餘戶，109年開徵房屋稅約增加稅收4.82億元，平均每戶增加稅額1.4萬餘

元。 

(二)110年績效：109年7月起重行評定地段率調整後路段總條數共計1,351條，影響戶數36.7萬餘

戶，110年開徵房屋稅約增加稅收1.9億元。 

(三)111年績效：維持現行緩漲機制，自110年7月起，適用新標準單價房屋按9折課徵111年房屋稅，

影響戶數約5.3萬戶，稅收約增加5.69億元。 

二、不可量化績效 

    藉由每 3年 1次重新評定房屋標準價格，促進稅制合理化。 

 


